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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刑法與少年事件處理法 

刑法：陳介中老師 

少年事件處理法：平凱文老師 

一、甲與多位朋友相約，持合法獵槍深夜至山中打獵。其中友人乙因頭燈故障，半途脫隊，其他

人不以為意，繼續尋找獵物。後來，甲見遠處叢林中有一對粉紅色的光點閃爍，以為是山豬

的眼睛，心想機不可失，趕緊舉槍朝光點處射擊，沒想到卻使乙中彈身亡。原來，乙脫隊後

找了一支小手電筒照明，回到山上欲與其他人會合，但手電筒的光線經乙的眼鏡折射後，反

射出粉紅色光，甲所看見的山豬眼睛，實際上是乙戴在臉上的眼鏡。試問甲之行為在刑法上

應如何評價？（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等價客體錯誤考題，只要寫出行為人阻卻故意不成立殺人罪

就行了。 

《命中特區》陳介中，老師解題：刑法概要，第 2-19頁。 

【擬答】 

甲對乙開槍之行為，不成立故意殺人罪（第 271條第 1項）： 

客觀上，甲對乙開槍之行為與乙死亡之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然主觀上，甲

以為乙為山豬，此屬「不等價客體錯誤」，甲對乙顯無殺人故意，故甲不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過失致死罪（第 276 條）： 

客觀上，甲對乙開槍之行為與乙死亡之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就客觀歸責而言，甲在未確

認相對人的情況下就開槍，顯已對他人生命製造了法所不容許之風險，且風險實現，亦在

構成要件效力範圍，故甲具有過失。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二、員警甲在執行交通違規取締任務時，攔下紅燈右轉的機車騎士乙，發現乙是熟識的鄰居阿

伯。乙的違規事實依法應裁處新臺幣（下同）600 至 1,800 元罰鍰，但甲其實不想對乙開

單，只是既已將乙攔停，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放乙走又不好看，於是在製作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俗稱「紅單」）時，於違規事實欄位填寫處罰較輕的「未依規定按鳴喇

叭」，僅裁處乙罰鍰 300 元。試問甲之行為在刑法上應如何評價？（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也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考題，警察一方面涉及圖利（使人民少繳罰鍰），另一方面

也涉及公務員登載不實（因為亂寫罰單），這兩罪保護法益不同，應想像競合。 

《命中特區》陳介中，老師解題：刑法概要，第 11-4頁。 

【擬答】 

甲於違規事實欄位填寫處罰較輕的「未依規定按鳴喇叭」，僅裁處乙罰鍰 300 元的行為，成

立圖利罪（第 131 條）： 

客觀上，甲為員警，屬刑法上身分公務員無疑，而甲就其主管事物，違背法令而圖乙之利

益，因此使乙獲得利益（使乙少繳罰鍰）；主觀上，甲具有圖利之直接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 213條）： 

客觀上，公務員甲就其所執掌之公文書（罰單）違反於真實之記載，自屬公務員登載不實

行為；主觀上，甲具有直接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競合：甲以一行為觸犯上述二罪名，保護法益不同，應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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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法院在調查程序終結時，可能作出那些種類的裁定？（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測驗少年法院於調查後之處理，包括不付審理、開始審理、移送檢察官。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事法第 27條、第 28條、第 29條、第 30條 

《命中特區》正規班講義 第 63頁以下 

【擬答】 

少年法院在調查程序終結時，可能作出三種裁定：不付審理裁定、開始審理裁定、裁定移

送檢察官。以下逐一說明之。 

不付審理裁定 

按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28條規定：「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為無付保護

處分之原因或以其他事由不應付審理者，應為不付審理之裁定。少年因心神喪失而為前項

裁定者，得令入相當處所實施治療。」。如調查結果發現少年根本無曝險事實或不構成犯

罪，或有特定情節認少年無再加以保護處分之必要、或事實上無法進行保護處分者，少年

法院即應裁定不付審理。 

次按少事法第 29條第 1項：「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

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下列處分：一、告誡。二、交付少年之法定代

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嚴加管教。三、轉介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

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為適當之輔導。」。即賦予少年法院裁量權，並搭配轉介等

多元處遇措施。 

開始審理裁定：依少事法第 30條，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為應付審理者，應為開始審

理之裁定。 

裁定移送檢察官 

依少事法第 27 條第 1項規定：「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且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應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繫屬後已滿二十歲者。」。此即「絕對刑事案件」。 

又依少事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除前項情形外，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犯罪情節重

大，參酌其品行、性格、經歷等情狀，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者，得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

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此即「相對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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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在那些情況下，少年會被裁定住進少年觀護所中？（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測驗收容、留置觀察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事法第 26條第 1項第 2款、第 55 條第 3項、第 55條之 3 

《命中特區》正規班講義 第 35頁、正規班講義 第 43頁、第 55頁 

【擬答】 

收容。 

按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26條第 1項第 2款：「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年

得以裁定為下列之處置：…二、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進行身心評估及行為觀察，並提供鑑

別報告。但以不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不適當，而需收容者為限；少年、其法定代理人、現

在保護少年之人或輔佐人，得隨時向少年法院聲請責付，以停止收容。」。 

根據上揭規定，若少年有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而以收容為必要時，少年法院得裁定

將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內，加以保護，避免少年流落街頭或沾染惡習。 

留置觀察。 

按少事法第 55 條第 3項規定：「少年在保護管束執行期間，違反應遵守之事項，不服從勸

導達二次以上，而有觀察之必要者，少年保護官得聲請少年法院裁定留置少年於少年觀護

所中，予以五日以內之觀察。」。 

次按少事法第 55 條之 3 規定：「少年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或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之處分，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

護少年之人、福利、教養機構、醫療機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

得聲請少年法院核發勸導書，經勸導無效者，各該聲請人得聲請少年法院裁定留置少年於

少年觀護所中，予以五日內之觀察。」。 

留置觀察是一種中間處分以稍示懲戒，警惕少年，規勸少年接受處分及應遵守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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